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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国税收征收管理的基本法律依据是什么？ 
中国税收征收管理的基本法律依据是 1992 年 9 月 4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
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、1995 年 2 月 28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

会议修正、2001 年 4 月 28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修订、自

2001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，1979 年 7 月 1 日第五届全国

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、1997 年 3 月 14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、

1997 年 10 月 1 日起试行、1999 年 12 月 25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

会议第一次修订、2001 年 8 月 31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

二次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等法律和行政法规，其宗旨是加强税收征收管理、规范

收受这个能手和缴纳行为、保障国家税收收入、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、促进经济和社会发

展。 
税收的开征、停征以及减税、免税、退税、补税，按照法律规定执行；法律授权国务

院规定的，按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执行。税务机关有权拒绝执行与税收法律、行政

法规相抵触的决定。 
任何机关、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，擅自做出税收开征、提供内

政以及减税、免税、退税、补税和其他与税收法律、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。 
 


